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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变更类型
	条款位置
	变更内容
	修订依据及说明

	1
	删除部分内容
	第二十四条
	删除原条款内 “报销飞机票时须附上登机牌”文字。
	依据国家税务总局、民航局最新管理规定，简化报销资料，减轻师生办事负担。

	2
	增加部分内容
	第一条
	新增办法制定依据，《重庆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明确重庆市市直机关工作人员赴市外差旅住宿费标准的通知》（渝财行政〔2025〕3号）。
	对标上级最新政策精神，立足本校实际，以最新差旅费报销文件纳入开篇制定依据，夯实制度合规基础。

	3
	增加部分内容
	第三条
	统一使用公务出差审批表，划分分级审批权限；节假日出差额外提交必要性说明，禁止无实质公务节假日差旅。
	防范差旅费虚报；该审批要求已由计财处先行通知落地，本次正式纳入制度固化。

	4
	增加部分内容
	第二十三条
	细化差旅费报销全套材料，明确会议、培训、调研类行程佐证资料要求。
	原制度报销材料界定稍显笼统；该审核标准已在日常报销实操执行，现予以书面明确。

	5
	增加部分内容
	第二十五条
	公务机票须优先通过政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或公务行App购买，遵照渝财采购〔2015〕14 号执行。
	原制度机票购买渠道表达不够完善，本次予以补充完善。

	6
	调整修改
	原第三十二条调整为新第三十三条
	更新重庆市中心城区涵盖辖区、功能区名单。
	依据重庆市官方区域名称表述变动同步修正内容。

	7
	调整修改
	原附件1调整为新附件2
	上调河北雄安新区住宿标准：校领导及正高专业技术人员550元/天/人，其他人员450元/天/人。
下调重庆中心城区其他人员类住宿标准为：由370元/天/人下调i至zhhi330元/天/人。
	严格按照渝财行政〔2025〕3 号文件规定重新核定住宿费限额标准。



